
国家奖学金评选流程

对象：在校大二以上学生（包含大二）（具体条件依据《学

生手册》相关规定）

时间：每年 11 月份左右（具体时间按当年教育厅下发文件

时间为准）

说明：

1.申请书

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提出国家奖学金书面申请，需要

包含个人基本信息、学习情况、获奖情况、创新情况和实践

经历等内容。

2.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

在学生资助中心或学院领取，交由辅导员审核、推荐，

学院给出评审意见，再统一交由学生资助中心进行全校评

议。

流程：

学生向辅导员提交申请和《国家奖学金审批

表》。

辅导员根据评分标准，推荐到学院，由学院

学生工作负责人复核，根据推荐名额情况，

评议后向学校推荐候选人名单和材料。

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国家奖学金初评

会议，对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定，评选出学校

推荐学生名单。

学校将初评结果提交省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复核，提交国家教育部审批。


